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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持续扩大济源文旅市场影响力，激发文旅企业拓展客源积

极性，推动旅游消费提质升级，特制定 2026 年旅行社大团奖补

实施方案，细则如下：

一、奖补对象与标准

设立财政专项资金 50 万元，用于 2026 年期间对符合条件的

旅行社予以激励。具体标准如下：

一次性组织 100人（含）以上团队来济旅游，行程中包含至

少 2 个 4A 级景区（王屋山景区、小浪底景区、五龙口景区、

黄河三峡景区、小沟背·银河峡景区、济水之源文化旅游区）且

在济住宿不少于 1 晚的旅行社，在享受景区既有优惠政策基础

济管文广旅〔2026〕16 号



— 2 —

上，按 20 元/人的标准给予奖补。

本着奖补政策不重复申领原则，本方案奖补对象不包含研学

旅行团队。

二、奖补程序

奖补资金执行“当月备案申报、次月审核发放”的办理流程。

（一）备案：旅行社须于团队抵达前 3 个工作日，向示范区

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产业发展科提交《示范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促

进文旅消费实施旅行社大团奖补申报备案表》，一式两份并加盖

公章（见附件）。

（二）申报：应于每月月底前报送当月相关材料。

（三）审核：文广旅局于次月 10 日前完成对上月申报材料

的集中审核。

（四）发放：经文广旅局党组集体研究通过并报示范区财政

局审批后，按相关规定拨付上月奖补资金。

三、申报材料要求

（一）申报时限

旅行社应于团队离开济源后 5 个工作日内，将申报材料（一

式两份）于当月报送至示范区文广旅局产业发展科。

（二）材料清单

1.相关票据凭证：包括景区及住宿发票或合规凭证，发票须

注明企业名称、时间、人数、金额等信息。

2.现场照片资料：景区停车场车辆照片及游客活动照片 2-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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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。

注意：以上合同、票据、照片等可提供复印件，其中发票须

确保可查验真实性。

四、监督与管理

活动期间，文广旅局将随机开展大团旅行抽查。如申报企业

出现以下情形之一，实行“一票否决”，取消该单位整体奖补资格。

1.发生重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；

2.出现重大旅游服务质量投诉；

3.存在弄虚作假、套取奖补资金行为。

五、实施时间

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资金执行期限至额度用完为止，

按申请先后顺序予以支持。

注：最终解释权归示范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所有。

附件：促进文旅消费实施旅行社大团奖补申报备案表

2026 年 2 月 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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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

序号
地接社

名称

组团社

名称
人数 游览景区

住宿酒店（注

明：X晚）
车辆（车牌号） 游览天数 申请日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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